
附件2：

抚顺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2022 年工作要点责任分工表

序号 主要任务 具体举措及成果形式 完成时间 责任单位 备注

1

全面提升政务诚信建设水平

推进落实《辽宁省惩戒严重
失信行为规定》

1.严格落实《辽宁省惩戒严重失信行为规
定》《辽宁省政务严重失信行为联合惩戒
实施办法》等重要法律法规。                
2.专责小组成员单位应确定单位内部对涉
及失信行为认定及开展惩戒的工作机制。
3.各县（区）政府及相关市直部门加强政
务失信行为排查及治理，并按程序报送线
索。

长期推进

市营商局、市委组织部、市发展改革委、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司法局、市财政局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自然资源局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市场监管局、市
金融发展局、市营商局、市信访局、市法
院、人民银行抚顺支行、银保监局抚顺分

局等市直部门、各县（区）政府

2 开展政府失信专项治理行动

1.严格落实《抚顺市学雷锋树新风创环境
当先锋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行动方案》（抚
委办字〔2022〕4号）《抚顺市开展信用突
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抚信发〔
2022〕2号）等行动方案，加强我市政府失
信专项治理行动，力争取得阶段性成果。

长期推进

市营商局、市法院、市人社局、市住建局
、市交通局、市水务局、市财政局、市发
改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商务局、市

统计局等市直部门、各县（区）政府

3
建立健全公务员诚信管理机

制

1.制定公务员诚信档案管理制度。     2.
在公务员录用、调任、评优评先等工作
中，查询或应用信用记录。                                     
3.开展公务员诚信教育培训，在领导干部
培训、公务员培训等活动中，纳入诚信培
训内容。

2023年6月底前
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市委党校、各县

（区）政府

4

优化完善信用信息归集机制

强化信用平台网站建设

1.充分发挥承担单位的主观能动性，力争
2022年年底前完成我市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建设。                                          
2.将信用指标监测排名指导服务工作与平
台建设工作相结合。                                 
3.做好完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数据、技术
、应用等安全管理保障措施等工作。

2022年底前 市大数据应用中心、市营商局、市发改委

5 高质量归集信用信息

1.在做好行政许可、行政处罚信用信息归
集的同时，梳理报送行政强制、行政确认
、行政裁决、行政奖励、行政监督检查5类
行政管理信息。其中行政强制类信息国家
要求年底前实现全量报送。                            
2.视情况组织“七公示”信用信息归集培
训活动。                                 
3.加大纳税、水、电、气、不动产、科技
研发等特定信用信息归集力度。其中：力
争纳税、水费、电费信息条数与城市企业
数比值≥1。燃气费、不动产、科技研发等
3类信息应完成类别报送。

2022年底前

市大数据应用中心、具备公共信用信息公
示条件的相关部门、市税务局、市供水集
团、国电抚顺供电公司、抚顺中燃公司、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市科技局、各县
（区）政府

6 全面提升信息报送工作水平

1.深入推进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
息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上
网公开工作。                                        
2.重点提升“双公示”信息上报率、合规
率、及时率，力争“三率”达到100%，实
现“双公示”信息报送工作全面达标。

2022年底前
市大数据应用中心、具备公共信用信息公

示条件的相关部门、各县（区）政府



序号 主要任务 具体举措及成果形式 完成时间 责任单位 备注

7

充分发挥信用建设支撑作用

加强各类主体信用建设

1.制定行业、领域信用管理制度，依法加
强信用建设。                                   
2.实施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措施。                           
3.健全市场主体信誉机制，提升企业合同
履约水平。

长期推进 各市直部门、各县（区）政府

8 完善信用承诺制度

1.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推行信用承诺制度,在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
中推行信用承诺制度，将信用主体信用承
诺及其履行情况纳入信用记录。                      
2.做好各类型信用承诺和履约践诺信息的
归集公示。其中：力争企业（含个体工商
户）的信用承诺及履约践诺情况信息数量
之和与城市企业（含个体工商户）总量的
比值大于1。

2023年6月底前
市大数据应用中心、具备公共信用信息公

示条件的相关部门、各县（区）政府

9 推广分级分类监管

1.在食品药品、工程建设、招标投标、安
全生产、消防安全、医疗卫生、生态环保
、价格、统计、财政性资金使用等重点领
域推进信用分级分类监管，提升监管精准
性和有效性。                                            
2.力争2023年6月底前各行业主管部门各新
增1个领域的分级分类监管制度。

2023年6月底前

市税务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交通局
、市自然资源局、市住建局、市应急管理
局、市民政局、市人社局 、市教育局、市
科技局、市工信局、市司法局、市生态环
境局、市住建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
局、市文广局、市卫健委、市医保局、市

国资委、市财政局、市统计局

10
加强查询公共信用信息,使用

信用服务力度。

1.有关部门和单位根据履行职责的需要,应
当在实施行政许可、行政检查、监督抽验
和行政处罚裁量等工作中查询公共信用信
息,使用信用服务。                                                   
2.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更
广泛、主动地应用信用报告。  

长期推进 各市直部门、各县（区）政府

11 加强诚信文化建设
1.加强诚信宣传，形成良好社会氛围。力
争近12个月开展宣传次数在120次以上。

2023年底前
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局、市网信办、共青
团市委、市民政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市教育局、各县（区）政府

注：具备公共信用信息公示条件的相关部门指的是能够产生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确认、行政征收、行政给付、行政裁决、行政补偿、行政奖励和行政监督检查信息的部门。


